
关于投标人弄虚作假导致招标失败的招标代理服务费

承担承诺书

致：（招标人名称）、（招标代理机构名称）

我方自愿参与贵方组织的项目（项目名称，项目编号：）的投标活动。针对

投标行为及可能产生的责任，我方郑重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：

一、真实性承诺 ​

我方保证本次投标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伪造、变造、

隐瞒事实或其他弄虚作假谋取中标的行为。

二、责任承担承诺 ​

如我方在投标过程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真实情况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，

并因此导致：

中标结果被依法认定无效；本项目被废标、暂停、终止或重新招标；则我方

同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，并特别承诺如下：

无论是否签订合同，我方均应向招标代理机构足额支付本项目全部招标代理

服务费（含重新招标所产生的代理服务费及相关成本）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减

免、抵扣或返还。

供应商应在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《损失赔偿通知》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将上述款项足额支付至代理机构指定账户。

强制执行：若逾期未支付，招标代理机构有权将其不良行为报政府采购监督

管理部门处理，同时保留通过诉讼/仲裁追偿及主张逾期利息、维权费用（含律

师费、差杂费）的权利。

三、支付方式 ​

供应商应在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《损失赔偿通知》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将上述款项足额支付至代理机构指定账户。

四、本承诺自投标文件递交之日起生效，不因投标有效期届满、投标撤回

或合同未签订而失效。



投标供应商（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​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签章）：____________ ​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